
 浦江县沥青拌和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二期改造） 招标

公告

（招标编号：H202303240018001）

1.招标条件

 浦江县沥青拌和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二期改造） 经批准建设，

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 ，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 浦江县沥青拌和有限公司 ，
委托代理机构为 浙江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的 浦江县沥青拌和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二期改造） 的施工进行

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工程造价 3931776 元 

2.2建设地点：浦江县白马镇 

2.3招标范围：浦江县沥青拌和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二期改造），

主要内容包括浦江县沥青拌和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的室内装修等工程。 

2.4计划工期：150 日历天 

2.5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相关验收合格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为:浦江县。  具备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及以上 资质的 法人企业或其他组织，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

应能力。

3.2 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

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A类证书。

3.3□ 自  以来承接过  业绩。

3.4本次招标□ 接受/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5 招标人需要增加的、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

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

3.6 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 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

注册 建造师执业资格，同时具有有效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B类证书。

□ 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  职称。

3.7□ 招标人需要增加的、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

（三）其他：

3.8
 

拟派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类□√

证书。

3.9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无投标承诺书所列的

失信、暂停投标资格、取消投标资格等行为。

4.招投标方式

公开招标。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本项目招标文件（含招标控制价、图纸）和补充（答疑、澄清）文件均

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5.2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jy.jinhua.gov.cn自行下载。

5.3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3-04-03 

09:30:00 。

6.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04-03 09:30:00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jy.jinhua.gov.cn。

7.监督部门

监督部门：浦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

系方式：0579-89385522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浦江县沥青拌和有限公

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诚远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地址：浦江县白马镇 地址：浦江县西山北路173号
联系人：方日盛 联系人：金韶韶

电话：13857916663 电话：18257860330
邮箱：/ 邮箱：/

9.其它 

开标前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自行加入钉钉直播群（群名：浦

江县工程招投标钉钉直播群，群号：32195947）参加开标活动，开标期间保持网

络畅通，全程收看开标现场情况。未加入钉钉直播群或不看或中途退出收看钉钉

群直播的,视同认可开标过程和开标结果。

2023年0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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